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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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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年4月28日，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翠微股份”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关联董事匡振兴、徐涛、吴红平、王立生、满柯明回避了公司与北京翠微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翠微集团” ）、北京海淀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海淀置业” ）

关联交易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王成荣、陈及、胡燕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是因正常经营配套的需要而发生的，相关协议

完整有效，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

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预计与关联方翠微集团、海淀置业发生的房屋租赁支出、

托管支出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2,052万元，实际发生金额为2,096.91万元，实际发

生额差异主要是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公司及子公司与翠微集团、

海淀置业的房屋租赁、托管业务由经营租赁改为融资租赁，关联交易发生额的确认方

法发生变化；预计与上海尤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尤恩” ）发生的接收

劳务、销售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10,662万元，实际发生金额为10651.60万元，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情况基本一致。 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计发生金

额（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接收劳务

上海尤恩 10,660 10,650.15

—

小计 10,660 10,650.15

销售商品

上海尤恩 2 1.45

—

小计 2 1.45

房屋租赁支出

翠微集团 1,730 1778.3 公司自2021年1

月1日起执行新

租赁准则，公司

及子公司与翠微

集团、 海淀置业

的房屋租赁、托

管业务由经营租

赁改为融资租

赁， 关联交易发

生额的确认方法

发生变化。

海淀置业 47 43.38

小计 1,777 1821.68

房屋托管支出

翠微集团 275 275.23

—

小计 275 275.23

合计 12,714 12,748.51 —

说明：子公司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科融通” ）与上海尤

恩的关联关系于2021年4月1日终止。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将与翠微集团在房屋租赁、房屋托管方面延续发生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2,021万元。

2022年度， 公司的子公司北京翠微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翠微文

化” ）预计将与海淀置业在房屋租赁方面延续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51万元。

综上，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2,072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

务 比 例

（％）

本次预计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万元） （万元）

房屋租赁

支出

翠微集团 1,740 -- 441.87 1,778.30 8.78

—

海淀置业 51 -- 10.51 43.38 0.21

小计 1,791 -- 452.38 1,821.68 8.99

房屋托管

支出

翠微集团 281 -- 71.46 275.23 1.36

小计 281 -- 71.46 275.23 1.36

合计 2,072 -- 523.84 2,096.91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北京翠微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翠微集团是海淀区国资委所属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匡振兴，注册

资本471,485.9994万元，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33号，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资产

管理、会议服务。 翠微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31.51%的股份，是公司的关联

法人。

2、北京海淀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海淀置业为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国运营” ）的全

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丽君，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8

号优盛大厦1-1316、1318，经营范围为保险兼业代理；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

物业管理；投资管理；接受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资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等。 海国运营是海淀区国资委所属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持

有公司19.50%的股份，海淀置业与公司同受海淀区国资委实际控制，是公司的关联法

人。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公司于2010年1月6日、2011年8月5日、2012年12月3日与翠微集团签署《翠微

大厦房产租赁协议》、《翠微大厦房产租赁协议之补充协议》、《翠微大厦房产租赁协

议之补充协议（二）》，承租翠微大厦地下一至三层及地下夹层，租赁共计18,609.31�

㎡的房产，租赁期限自签署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公司与翠微集

团签署《翠微大厦房产租赁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租赁期限延长5年，延长期自2020

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上述协议正常履行中。

2、 当代商城于2013年10月31日、2018年12月4日与海淀置业分别签署 《租赁协

议》《租赁协议之补充协议》，承租当代商城地下二层2,950㎡的房产，租赁期自2013

年1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当代商城于2013年10月31日、2018年12月4日与海淀置业分别签署 《托管协议》

《托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当代商城受托管理和经营当代商城9-12层、海淀区高粱桥斜

街15号、海淀区志强园甲3号的相关资产，托管期自2013年1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

日止。

甘家口大厦于2013年10月31日、2018年12月4日与海淀置业分别签署 《租赁协

议》《租赁协议之补充协议》，承租甘家口大厦地下一层（不含超市）、地下二层、地下

三层、 地下夹层合计计租面积为13,342.74㎡的房产， 租赁期自2013年11月1日起至

2021年12月31日止。

2020年6月30日，海淀置业、翠微集团、当代商城和甘家口大厦签署了《资产划转

交割协议》， 将上述资产无偿划转至翠微集团， 原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所有权利义务自

2020年7月1日起全部转移至翠微集团。

2021年12月24日，当代商城与翠微集团签署了《租赁协议》，租赁期限自2022年1

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上述协议正常履行中。

2021年12月24日，甘家口大厦与翠微集团签署了《租赁协议》，计租面积调整为

22,008.96㎡，租金不做调整，租赁期限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上述

协议正常履行中。

2021年12月24日，当代商城与翠微集团签署了《托管协议》，租赁期限自2022年1

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上述协议正常履行中。

3、翠微文化于2019年6月19日与海淀置业签署《房产租赁合同》，承租翠微大厦东

塔801-803室355.6㎡的房产，租赁期自2019年6月1日起至2022年5月31日止，上述协

议正常履行中。 协议到期后，翠微文化将续租该房产，预计房屋租赁支出为全年租金。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是因正常经营配套的需要而发生的，交易价格按照

市场化原则确定，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事前认可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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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商业银行

●委托理财金额：不超过5亿元额度，可滚动使用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一、委托理财概况

1、投资目的：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

收益。

2、投资额度：使用总额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在投资期限

内，上述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

3、投资品种：投资于持有期在一年以内的低风险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4、投资期限：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5、资金来源：公司及子公司的自有闲置资金。

6、实施方式：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策上述额度范围内的理财产品投资事项，公司

财务管理部负责具体实施。

7、风险控制措施：公司财务管理部安排专人对理财产品实行单独建账、管理及核

算，对理财产品进行持续跟踪、分析，公司审计部对理财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

计与监督，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确保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于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公司将在董事会批准的投资

期限内具体实施理财产品投资，届时将与委托方签订书面合同，并按上交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或相关指引披露进展情况。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具体实施理财产品投资的委托方为商业银行，公司将在具体实施理财产品投

资时严格把关相关受托方的资信状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资产总额为77.67亿元，负债总额为38.41亿元，净

资产为39.26亿元。 2021年1-12月，公司合并经营活动现金流入74.39亿元，经营活动现

金流出71.17亿元，期末非受限货币资金余额为19.05亿元。零售企业具有常态化较大规

模的现金流入流出特征， 公司可以在期间时段将不超过5亿元额度的暂时闲置资金进

行短期理财。

公司在保障资金安全和流动性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投资低风险的

短期理财产品，不会影响正常经营业务的开展，通过适当的投资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和收益水平，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委托理财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对于此类金融资产，本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

续计量，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着谨慎性、流动性的原则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金融机构发行的低风险理

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形势、财政及货币政策、汇率及资金面等变化的影响，

不排除投资理财产品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六、决策审议程序

本次投资理财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

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使用不超过5亿元额度的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于低风险的短期理财

产品，是以资金安全性、流动性为前提，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开展，适当的投

资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事项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

额

实际收回本

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

额

1 华夏银行龙盈固收G款55号

170,000,

000

30,000,

000

1,800,

000.00

140,000,000

2 华夏银行步步增盈安心版理财产品 5,000,000 5,000,000 123,732.87 -

3 浦发银行财富班车进取之新客理财

100,000,

000

100,000,

000

700,000.00 -

4

华夏银行华夏理财固收增强周周定开1

号C

100,000,

000

100,000,

000

480,000.00 -

合计

375,000,

000

235,000,

000

3,103,

732.87

140,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40,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8.66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85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40,0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60,000,000

总理财额度 500,000,000

注：

1、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以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

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子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8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自有资金购买

低风险的短期理财产品，投资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投资期限

内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 在上述投资期限内，公司投资的理财产品到期均已正常收回，

未发生异常或逾期收回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日，未到期理财产品余额1.4亿元；理财产品

单日最高余额为3.4亿元，未超过董事会批准的8亿元投资额度，符合董事会决议的相关

要求。

2、2020年11月21日， 全资子公司北京当代商城有限责任公司以自有资金17,000

万元购买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龙盈固收G款55号” 理财产品，产品期限90天；

当代商城分别于2021年2月18日、5月20日，将该笔理财展期90天。 2021年11月19日赎

回本金3,000万元，取得收益180万元，剩余本金继续展期180天。 截至公告披露日，该

笔理财尚未到期。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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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 ）

成立日期：2012年2月9日成立（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特殊普通合

伙企业）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1101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梁春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合伙人数量：264人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注册会计师人数：1481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

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929人

3、业务规模

2020年度业务总收入： 252,055.32万元

2020年度审计业务收入：225,357.80万元

2020年度证券业务收入：109,535.19万元

2020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376

主要行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建

筑业

2020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收费总额：41,725.72万元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8

4、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70,000万元

职业风险基金计提或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近三年因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无

5、诚信记录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1次、监督管理

措施26次、自律监管措施0次、纪律处分2次；79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分别受到

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1次、监督管理措施37次、自律监管措施1次、纪律处分3次。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项目合伙人：丛存，2010年6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8年1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

牌公司审计，2019年11月开始在本所执业，2020年12月开始从事复核工作， 近三年承

做或复核的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报告超过10家次。

签字注册会计师：曹静，2019年5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2年2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审计，2019年11月开始在本所执业，2022年1月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为

3家上市公司签署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唐卫强，2004年5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2年1月开始从事上

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2012年9月开始在本所执业，2020年9月开始从事复核工作。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

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

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能够在

执行本项目审计工作时保持独立性。

（三）审计收费

本期审计费用，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在公司2021年度的审计工作中尽

职尽责，独立、客观、公正地对公司2021年度的财务报表以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

性发表了意见，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表现了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业

务素质，很好地履行了双方签订的《业务约定书》所规定的责任与义务，按时完成了公

司2021年年报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为保持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更好地为公司

长远发展服务，同意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在公司2021年度的审计工作中尽职尽责，独立、客观、公正地对公司2021年

度的财务报表以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表现了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业务素质。 同意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审议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请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继续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2年度的财务

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审计费

用。

（四）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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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166号文《关于核准北京翠微大厦股

份有限公司向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该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核准，翠微股份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0,993,973股，每股面

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6.64元，发行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98,

736,665.00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 本公司共募集资金338,599,980.72元， 扣除发行费用

（不含增值税）19,530,182.36元，募集资金净额319,069,798.36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1]000030号”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319,069,798.36元，其中：公

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0.00元；于2021年

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319,069,798.36元；本年

度使用募集资金319,069,798.36元。 截止2021年12月31日， 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0.00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北京翠微大

厦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于2021年1月11日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 ），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

专用； 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根据本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签订的监管协议，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方应

当及时以传真及/或邮件方式通知保荐代表人，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航天桥支行

632545440 319,069,798.36 0.00 活期

合计 319,069,798.36 0.00

注：以上募集资金账户已于2021年9月27日办理销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或募投项目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

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

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

告》（大华核字[2022]008474号），认为：公司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2021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

性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核查报告》，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

募集资金存放或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八、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一）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

报告》（大华核字[2022]008474号）。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30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9,069,798.3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319,069,

798.36

变更用途的募

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319,069,

798.36

变更用 途 的

募集资 金 总

额比例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3)＝

(2)-(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支 付 发

行 股 份

及 支 付

现 金 购

买 资 产

的 现 金

对价

否

319,

069,

798.36

319,

069,

798.36

319,

069,

798.36

319,

069,

798.36

319,

069,

798.36

100.

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319,

069,

798.36

319,

069,

798.36

319,

069,

798.36

319,

069,

798.36

319,

069,

798.36

— — — — —

未达到计划进

度原因（分具体

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

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形成

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

使用情况

无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

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

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

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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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

2021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编制了《关于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2021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并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2年4月28日审议通过。 现将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2021年度盈

利预测实现情况说明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翠微股份” ）以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科融通” ，现已

变更公司名称及组织形式为 “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有限公司” ）98.2975%股权。

2020年9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向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0]2166号），核准本次交易。 在履行相关程序后，公司已于2020年12月完成本次

交易资产部分的交割及新增股份上市， 并于2021年1月完成本次交易配套募集资金的

发行及上市，具体实施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盈利预测情况

根据公司与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淀科技” ）等海科融通股

东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全体交易对方承诺海科融通2020年、2021年及2022

年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应不低于其收益法评

估预测期内对应年度的净利润。 若未能实现，全体交易对方应按本协议的具体约定向

翠微股份进行补偿。（注： 2021年3月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翠微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翠微集团”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收购海淀科技持有的公司79,623,834股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股份，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2021年7月1日出具《过户登记

确认书》，海淀科技已将其持有的公司79,623,834股股份过户至翠微集团名下。 ）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20]第245号《资产评估报告》，海科融通收益

法评估预测2020-2022年的净利润分别为：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海科融通 17,455.82 20,820.05 23,995.95

盈利预测期内每一年度结束后，由翠微股份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海科融通出具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对其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进行确认。

三、2021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有限公

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22]008790号），海科融通2021年实

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5,621,197.15元，完成率为

103.56%。

综上，海科融通完成了2021年度盈利预测承诺指标，交易对方无需进行补偿。

四、上网公告附件

1、《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大华核

字[2022]� 008790号）；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翠微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2021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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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

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经工商部门核准，公司经营范围发生变更，公司拟对《公司

章程》第15条进行相应修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

法律法规要求，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第32条进行相应修订。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条款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15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为：销售食品、医疗

器械（限Ⅱ、Ⅲ类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

证》批准项目为准）；零售国内版音像制品;餐

饮服务;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销售针

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品、床上用品、钟表、眼

镜、箱、包、婴儿用品、文化体育用品、体育器材、

厨房用具、卫生间用具、日用杂货、化妆品、卫生

用品、家具、照明灯具、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家

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广

播电视设备、小饰品、礼品、工艺品、首饰、黄金

制品、玩具、游艺用品、室内游艺器材、乐器、照

相通讯器材、净水器具、打印机、打印纸、硒鼓、

墨盒、色带、墨粉、电动助力车、儿童车床用品；

修理钟表；修鞋；服装加工；机动车公共停车场

服务；验光配镜服务；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制售中餐(含冷荤凉菜）、饮料、酒；零售图

书；销售民用航空器；道路货物运输。（市场主体

依法目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

品、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公司根据自身发展能力和业务需要， 可以

调整经营范围，并在境内外设立分支机构，但应

当经有权机关核准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为：销售食品、医疗

器械（限Ⅱ、Ⅲ类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

证》批准项目为准）；零售国内版音像制品;餐

饮服务;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销售针

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品、床上用品、钟表、眼

镜、箱、包、婴儿用品、文化体育用品、体育器材、

厨房用具、卫生间用具、日用杂货、化妆品、卫生

用品、家具、照明灯具、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家

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广

播电视设备、小饰品、礼品、工艺品、首饰、黄金

制品、玩具、游艺用品、室内游艺器材、乐器、照

相通讯器材、净水器具、打印机、打印纸、硒鼓、

墨盒、色带、墨粉、电动助力车、儿童车床用品；

修理钟表；修鞋；服装加工；机动车公共停车场

服务；验光配镜服务；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制售中餐(含冷荤凉菜）、饮料、酒；零售图

书；销售民用航空器；摄影扩印服务；道路货物

运输。 （市场主体依法目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公司根据自身发展能力和业务需要， 可以

调整经营范围，并在境内外设立分支机构，但应

当经有权机关核准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第32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5%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

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

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

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前述规定适用于持有

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的董事、

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前款规定执行的， 股东

有权要求董事会在30日内执行。 公司董事会未

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 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

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

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5%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本公司的股票

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6个月

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

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 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

所得收益。 但是，证券公司因购入包销售后剩余

股票而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以及有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除外。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

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

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

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

券。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执行

的，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在30日内执行。公司董

事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 股东有权为了公

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执行

的，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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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5月2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5月20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33号翠微大厦六层公司第二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5月20日

至2022年5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

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 √

2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6 关于聘请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4月3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7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6、7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

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

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

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

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

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123 翠微股份 2022/5/13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填妥并签署股东大会回执，并持如下

文件办理会议登记：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

证件或证明、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

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本

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

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3）异地股东（北京地区以外的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邮戳和传

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2022年5月19日下午17:00。

2、登记时间：2022年5月19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7: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33�号翠微大厦六层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33�号翠微大厦六层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秦庚立、孙莉

联系电话：010-68241688� � � � � � � � �传真：010-68159573

六、 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2、出席股东及或授权代理人请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提

前到达会议地点办理签到。

3、公司鼓励和建议股东优先考虑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股东或代理人如现场参会，请做好个人防护工作，并请遵守北京市疫情防控政策要求。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5月2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

2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6 关于聘请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

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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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关于做好

上市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门店变动情况：无

二、报告期拟增加门店情况：无

三、报告期末主要经营数据

1、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2022年第一季度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

比上年增减百

分点

第三方支付 642,176,530.97 483,658,875.05 24.68 5.31 -1.49

增加5.20个百

分点

商品销售 250,530,747.72 111,625,665.81 55.44 -20.33 -30.77

增加6.72个百

分点

租赁业务 36,618,027.06 14,281,466.69 61.00 10.45 -6.32

增加6.98个百

分点

其他业务 2,640,994.84 251,250.17 90.49 39.11 -46.89

增加15.41个

百分点

合计 931,966,300.59 609,817,257.72 34.57 -2.85 -8.70

增加4.19个百

分点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2022年第一季度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

比上年增减百

分点

境内 931,965,924.38 609,817,257.72 34.57 -2.85 -8.70

增加4.19个百

分点

境外 376.21 100.00 -99.39 - -

合计 931,966,300.59 609,817,257.72 34.57 -2.85 -8.70

增加4.19个百

分点

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的主要客户为国内商户；商品销售业务的主要客户为北京地

区消费者。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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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5,164,928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5月10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的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2020年9月11日，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

限公司向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166号）核准。

2020年12月9日，公司向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淀科技” ）等

105名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223,598,470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登记手续。 其中，海淀科技在本次交易中取得上

市公司79,623,834股股份（已于2021年7月过户至翠微集团名下），锁定期为36个月。

海淀科技之外的其他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上市公司的股份，锁定期为12个

月；12个月期限届满后， 各业绩承诺方各年在满足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确认其无需向上市公司履行补偿义务或对上市公司的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后，

可分批解锁所持股份。 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可解锁的股份数量=（当年海科融通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各业绩承诺方本次交易

获得的尚未解锁的上市公司股份。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各业绩承诺方在满足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确认其无需向上市公司履行补偿义务或对上市公司的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后，可一

次性解锁剩余的股份。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有限公

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22]� 008790号），海科融通2021年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5,621,197.15元，超过业

绩承诺，2021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根据约定的股份解锁方式，本次可解禁限售股数量为

35,273,861股。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于2021年1月发行50,993,973股股份募集本次交易之配

套资金，公司股本由747,742,692股增加至798,736,665股。 此后，公司股本数量未发

生变化，未发生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 2021年7月，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

份解禁上市流通。

截至目前，公司股本总数为798,736,665股，其中限售股181,625,644股，占股本

总数的22.74%，无限售条件流通股617,111,021股，占股本总数的77.26%。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可解禁上市限售股的投资者为北京传艺空间广告有限公司、北京中恒天达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汇盈高科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雷鸣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等4家法人股东和黄文、 章文芝等100名自然人股东。 前述104名投资者在本次交易中

承诺：

“一、自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本公司/本人因本次交易所

取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

二、本公司/本人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所派生的股份（如因上市公司

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新增取得的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安

排。

三、 如果中国证监会及/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见或要

求的， 本公司/本人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意见或要求对上述锁定

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

四、若本公司/本人届时与上市公司签署关于业绩承诺的相关协议，则本公司/本人

于本次交易项下取得的上市公司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尚需满足届时业绩承诺相关协议

的约定。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104名投资者均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其中，自然人投资者朱秀伟持有限售股444,626股，其中于2021年12月达到解禁

上市条件的股份数量为130,023股份，本次可解禁上市108,933股。 因个人原因，其持

有的股份被冻结，暂时无法办理解禁上市。 因此，本次实际解禁上市限售股数量为35,

164,928股。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出

具了核查意见，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翠微股份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发

行前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独立财务顾问对翠微股份本次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5,164,928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5月10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发行对象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北京传艺空间广告有限

公司

14,201,214 1.78% 4,917,284 9,283,930

2

北京中恒天达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6,292,075 0.79% 2,178,681 4,113,394

3 黄文 6,292,075 0.79% 2,178,681 4,113,394

4 章文芝 4,404,452 0.55% 1,525,077 2,879,375

5 孙瑞福 2,642,671 0.33% 915,046 1,727,625

6

北京汇盈高科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2,516,830 0.32% 871,472 1,645,358

7 王鑫 2,516,830 0.32% 871,472 1,645,358

8 丁大立 2,202,226 0.28% 762,538 1,439,688

9

北京雷鸣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1,887,622 0.24% 653,604 1,234,018

10 张丽 1,887,622 0.24% 653,604 1,234,018

11 张玉婵 1,849,870 0.23% 640,532 1,209,338

12 任思辰 1,761,780 0.22% 610,030 1,151,750

13 孟立新 1,503,805 0.19% 520,704 983,101

14 李凤辉 1,283,583 0.16% 444,450 839,133

15 田军 1,258,415 0.16% 435,736 822,679

16 褚庆年 1,258,415 0.16% 435,736 822,679

17 吴昊檬 1,258,415 0.16% 435,736 822,679

18 吴江 1,258,415 0.16% 435,736 822,679

19 赵彧 1,258,415 0.16% 435,736 822,679

20 陈格 1,258,415 0.16% 435,736 822,679

21 杨曼 1,258,415 0.16% 435,736 822,679

22 胡晓松 1,258,415 0.16% 435,736 822,679

23 侯云峰 1,220,662 0.15% 422,664 797,998

24 刘兰涛 1,132,573 0.14% 392,162 740,411

25 李昳 1,126,281 0.14% 389,983 736,298

26 冯秋菊 1,038,192 0.13% 359,482 678,710

27 高卫 1,006,731 0.13% 348,588 658,143

28 李香山 943,810 0.12% 326,801 617,009

29 凌帆 943,810 0.12% 326,801 617,009

30 贾广雷 912,350 0.11% 315,908 596,442

31 张文玲 880,890 0.11% 305,015 575,875

32 亓文华 880,890 0.11% 305,015 575,875

33 李桂英 786,509 0.10% 272,335 514,174

34 李军 755,048 0.09% 261,441 493,607

35 宋小磊 651,229 0.08% 225,493 425,736

36 谭阳 635,499 0.08% 220,046 415,453

37 张绍泉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38 杨慧军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39 丁志城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40 尤勇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41 李长珍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42 朱银萍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43 李斯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44 王霞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45 程春梅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46 吕彤彤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47 江中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48 辛晓秋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49 庞洪君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50 毛玉萍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51 杨薇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52 张翼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53 张冀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54 张艺楠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55 陈建国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56 张剑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57 赵宝刚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58 孙东波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59 冯小刚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60 刘征 629,207 0.08% 217,867 411,340

61 章骥 604,039 0.08% 209,153 394,886

62 李琳 566,286 0.07% 196,081 370,205

63 宋振刚 566,286 0.07% 196,081 370,205

64 王华 566,286 0.07% 196,081 370,205

65 钟敏 503,365 0.06% 174,294 329,071

66 高秀梅 471,904 0.06% 163,400 308,504

67 李宏涛 465,613 0.06% 161,222 304,391

68 陆国强 440,445 0.06% 152,507 287,938

69 许凯 440,445 0.06% 152,507 287,938

70 张宝昆 440,445 0.06% 152,507 287,938

71 兰少光 408,985 0.05% 141,614 267,371

72 庄丽 314,603 0.04% 108,933 205,670

73 于静 314,603 0.04% 108,933 205,670

74 邢颖娜 314,603 0.04% 108,933 205,670

75 张韦 314,603 0.04% 108,933 205,670

76 冯立新 314,603 0.04% 108,933 205,670

77 朱秀伟 444,626 0.06% - 444,626

78 张小童 314,603 0.04% 108,933 205,670

79 张冉 314,603 0.04% 108,933 205,670

80 张婷 314,603 0.04% 108,933 205,670

81 吴金钟 314,603 0.04% 108,933 205,670

82 孙兴福 314,603 0.04% 108,933 205,670

83 李岚 314,603 0.04% 108,933 205,670

84 吴深明 314,603 0.04% 108,933 205,670

85 生锡勇 295,727 0.04% 102,397 193,330

86 李宁宁 264,267 0.03% 91,504 172,763

87 张灵鑫 264,267 0.03% 91,504 172,763

88 李文贵 251,682 0.03% 87,146 164,536

89 朱克娣 213,930 0.03% 74,074 139,856

90 孙荣家 188,762 0.02% 65,360 123,402

91 黄琼 188,762 0.02% 65,360 123,402

92 陈培煌 188,762 0.02% 65,360 123,402

93 田璠 188,762 0.02% 65,360 123,402

94 董建伟 125,841 0.02% 43,573 82,268

95 张晓英 125,841 0.02% 43,573 82,268

96 鲁洋 125,841 0.02% 43,573 82,268

97 马晓宁 125,841 0.02% 43,573 82,268

98 王卫星 88,088 0.01% 30,501 57,587

99 董晓丽 62,920 0.01% 21,786 41,134

100 鲁建英 62,920 0.01% 21,786 41,134

101 鲁建平 62,920 0.01% 21,786 41,134

102 鲁建荣 62,920 0.01% 21,786 41,134

103 贺雪鹏 62,920 0.01% 21,786 41,134

104 靳莉慧 31,459 0.00% 10,892 20,567

合计 102,001,810 12.87% 35,164,928 66,836,882

注：本次解禁后，朱秀伟持有的限售股中，已有238,956股达到解禁上市条件。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项目（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79,623,834 0 79,623,834

2、其他内资持有股份 102,001,810 -35,164,928 66,836,882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81,625,644 -35,164,928 146,460,71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A股 617,111,021 35,164,928 652,275,94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617,111,021 35,164,928 652,275,949

股份总额 798,736,665 0 798,736,665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30日

（上接B514版）


